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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市农发〔2026〕2号

广安市农业农村局

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广 安 市 财 政 局

关于印发《广安市农业品牌建设奖补办法》的

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广安经开区农业农村、市场监管、财政部门，

市级相关部门：

现将《广安市农业品牌建设奖补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广 安 市 农 业 农 村 局

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广 安 市 财 政 局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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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贯彻执行。

广安市农业农村局 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广安市财政局

2026年 1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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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安市农业品牌建设奖补办法

为大力实施品牌战略，加快打造区域公用品牌、龙头企业

品牌和农产品品牌，充分发挥农业品牌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

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作用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奖补对象

全市范围内从事食用农产品（含畜产品、水产品，下同）

生产或服务、有固定的生产或服务场所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

体及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、事业单位、协会等主体。

二、奖补条件

（一）申报主体遵纪守法、信誉良好，近 5年没有纳入农

产品质量安全重点监控名单和黑名单，中省市县监督抽检未出

现不合格批次，财务管理规范、依法纳税，规范用标，积极参

加农业品牌宣传营销活动。

（二）农业品牌建设奖补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。

1﹒自主品牌：申报主体自主拥有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注册

登记获准使用并取得注册商标证书的自主品牌。

2﹒绿色、有机、名特优新农产品、特质农品，良好农业

规范（GAP）、深圳“圳品”：申报主体持有的经过有关部门

认证的绿色、有机、名特优新农产品、特质农品，良好农业规

范（GAP）、“圳品”证书，获得授权许可使用认证标识。

三、奖补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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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自主品牌奖补标准。

1﹒成功纳入中国农业品牌目录的自主品牌市级一次性奖

补 1万元。

2﹒成功纳入省级农业品牌目录的自主品牌市级一次性奖

补 0.3万元，获得“天府粮仓”精品品牌的自主品牌市级一次

性奖补 0.3万元，获得“天府粮仓”授权的自主品牌市级一次

性奖补 0.5万元。

3﹒成功纳入市级农业品牌目录的自主品牌，市级一次性

奖补 0.2万元；获得市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授权的自主品牌

市级一次性奖补 0.3万元。

（二）绿色、有机、名特优新农产品、特质农品、良好农

业规范（GA0）、深圳“圳品”认证奖补标准。

1﹒绿色食品认证奖补。对新获得每个绿色食品认证的申

报主体市级奖补 1万元，续展成功的每个绿色食品市级奖补 1.2

万元。

2﹒有机产品认证奖补。对新获得有机产品认证的申报主

体市级奖补 2万元，每增加一个认证单元增加市级奖补 1万元，

续展成功的申报主体市级奖补 1万元。

3﹒纳入名特优新农产品或特质农品名录奖补。成功纳入

名特优新农产品或特质农品目录的自主品牌市级一次性奖补

0.5万元。

4﹒良好农业规范（GA0）认证奖补。对新获得良好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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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（GAP）认证的申报主体市级奖补 2万元，再认证成功的

申报主体市级奖补 1.5万元。

5﹒深‛“‛品”认证奖补。对成功获得首个深圳“圳品”

证书的申报主体市级奖补 2万元，每增加 1个深圳“圳品”产

品的证书，增加市级奖补 1万元。每个申报主体累计奖励不超

过 8万元。

四、奖补程序

奖补工作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具体流程如下。

（一）主体申请。每年 11月底前，获得有机、良好农业

规范（GAP）、深圳“圳品”的申报主体按照奖补条件，向县

级（含广安经开区）农业农村部门提交广安市农业品牌奖补资

金兑现申请表、获得品牌荣誉证书复印件、申报主体营业执照

复印件、申报主体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等申报资料。申请

时需出示相关文件的原件以便核验。

（二）县级初核。对获得自主品牌和绿色、名特优新农产

品、特质农品的主体采取“免申即享”政策，由县级（含广安

经开区）农业农村部门提供佐证材料和广安市农业品牌奖补资

金兑现申请表。县级（含广安经开区）农业农村、市场监管、

财政部门负责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规范性进行审核，

对奖励金额进行初核。

（三）市级审定。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财政

局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奖励金额进行审核，研究确定拟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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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主体和金额。

（四）奖补公示。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财政

局确定拟奖补主体及奖补金额后，在“广安市人民政府”网站

公示 5个工作日。

（五）资金拨付。公示无异议的，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市场

监管局、市财政局报请市政府同意后，由市财政局将市级奖补

资金拨付给县级财政部门，由县级农业农村部门、财政部门按

程序拨付给申报主体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确保真实有效。如发现材料不实存在弄虚作假或违

法违规的，一律取消申报资格；对违法经营损害国家、集体或

第三人利益的，套取、骗取财政奖励资金的，依法收回奖补资

金并追究相关单位、个人的责任。

（二）严格组织实施。市、县两级农业农村、市场监管、

财政部门要加强农业品牌建设奖补的组织实施和管理，确保奖

补资金安全、规范、高效使用，保证农业品牌建设效益。

（三）强化督导检查。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

财政局定期对奖补实施情况进行督查，推动全市品牌农业加快

发展。

（四）制定县级奖补政策。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广安经开区

可结合实际制定农业品牌的奖补政策。

六、相关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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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办法有效期 5年，对 2025年 11月—2030年 10

月期间获得的农业品牌进行奖补。

（二）本办法由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财政局

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广安市农业品牌奖补资金兑现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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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安市农业品牌奖补资金兑现申请表

申请主体
基本情况

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地址

开户银行及账号

法定代表人
及联系电话

奖补类别 品牌名称 证书编号 颁证时间 奖补金额（万元）

本主体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

全法》等法律和申报类别有关农业品牌要求及规范规定，严格落实质量管理制度、生

产操作规程、绿色防控措施、农业投入品管理、追溯管理制度，奖补资金用于农业品

牌宣传建设等工作，诚信生产，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，提升农业品牌价值。

申请主体：（盖章） 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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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审查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农业农村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 财政部门

年 月 日

市级审查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市农业农村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财政局

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申请主体、县级农业农村部门、市农业农村局各一份。

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 申请日期：

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广安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6年 1月 16日印发


